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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109 号

申请人：伍某某，男，汉族，2000 年 10 月 8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雷州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暄悦东街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谢某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唐某某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伍某某与被申请人广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关于

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伍某某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唐某某到庭参加庭审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

40867.88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十三薪 9000 元

及2024年 1月1日至2024年 3月19日期间十三薪1923.29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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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27 日至 2024 年 3 月 19

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939.49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开具合法合规离职

证明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在工作期间被证明不胜任所在岗位

的工作要求，我单位出于对其仍有期望的情况下，为其制定专

项培训计划，但申请人不能够较好配合原定的行动计划，对预

计的目标无正向的完成进度，且在未完成的任务上有过多不合

理借口，故我单位认为申请人的行为直接导致培训未在原定计

划上实现正向意义，故与申请人进行阶段性面谈，申请人明确

表示通过阶段培训有进步，但仍无法满足业务现阶段要求，展

示消极面谈态度，故我单位以其无法胜任工作，且经培训和调

岗后仍无法胜任为由与其进行解除劳动关系面谈，但未能在赔

偿金额达成一致。我单位按照法律规定开具合法解除劳动合同

通知书及离职证明，要求申请人合理进行交接，但其拒不配合，

且不愿接收离职证明。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月平均工资为

9028.13 元，且我单位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胜任岗位要求，故

不存在违法解除的事实。我单位无十三薪的薪资结构事实，申

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我单位存在向其支付该款项的义务。申请

人正常享有法定年假，其离职前享有 6.25 天年假，已休年假 6

天，剩余年假 0.25 天，根据法律规定，折算后不足 1 天的部分

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。我单位已在 2024 年 3 月 19 日履行出

具离职证明的义务，但申请人拒绝签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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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十三薪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

入职被申请人处从事视频设计，入职时双方约定年底发放双薪，

其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曾领取 2022 年双薪 7752.03 元，但被申

请人并无支付其 2023 年及 2024 年十三薪。被申请人确认曾向

申请人支付 2022 年年终奖，但辩称双方并无约定发放十三薪，

因申请人 2023 年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，且因工作表现未能胜任

岗位要求，故不符合领取 2023 年和 2024 年年终奖的条件。经

查，申请人提供的《企业规章制度（节选）》规定奖金包括团队

奖金、年底双薪和年终奖金；收入纳税明细载明申请人 2023 年

1月领取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 7991.78 元，申报税额 239.75 元。

被申请人对此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，依申请人提供

的证据可知，被申请人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奖金类别包括团队奖

金、年底双薪和年终奖金。由此表明，年底双薪和年终奖金分

属于不同的奖金性质。被申请人既将奖金类别进行区分，故不

同性质的奖金发放的条件应进行区别及划分。本案中，申请人

虽主张被申请人与其约定发放十三薪，但其并无提供证据予以

证明，故无法证实被申请人存在需向申请人支付十三薪的约定

义务。另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虽领取 7752.03 元，但其提供

的收入纳税明细载明该收入款项为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，该证

据所显示的奖金名称亦无法当然证明款项即为年底双薪或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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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，相反，与被申请人所陈述的年终奖更为契合，故本案证据

无法对被申请人关于该奖金实为年终奖之主张予以反驳。因此，

鉴于申请人系主张权利的当事人，其提供的证据无法对自身主

张加以佐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

六条之规定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遂本委对申

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 2023 年第二季

度和第四季度绩效考核未达标，未领取季度奖金，2023 年度绩

效考核为 M-，工作表现未达岗位要求，故单位启动绩效改进计

划，改进计划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，其

间安排申请人在另外组别工作，由资深员工对申请人进行培训，

并对产出内容予以考核，但从面谈记录可知，申请人态度较为

消极，且认为不应该继续工作，故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培训后

认为其仍无法胜任岗位要求，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解除双方劳

动关系。被申请人对此提供绩效改进计划表、聊天记录、考核

表、2023 年季度绩效表现及年度绩效结果等证据予以证明。申

请人确认其 2023 年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情

况，但对被申请人主张的解除事由不予认可，反驳称单位规定

的考核评级标准有多个级别，M-并非工作表现不及格，在此之

下另有级别 I、级别 F，其中级别 I 为有待提升，级别 F 为不达

标。被申请人对此解释称，单位对工作表现不佳的员工给予机

会调整，给予考核 M 级别系出于增加员工工作动力的目的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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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级别 I 或级别 F，将对员工存在较大打击，故级别 M 虽属

持续达标，但年终考核结果 M-为规章制度规定的末位淘汰类别，

因此该级别属工作表现不十分优秀。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的工

资条载明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每月应发工

资依次为 9650 元、7238.1 元、9000 元、9000 元、9000 元、9000

元、10900 元、9000 元、8590.91 元、8858.57 元、9000 元、

9000 元。申请人对该证据载明的实发工资数额予以确认，但认

为应包含其他发放的款项。本委认为，依查明的事实可知，双

方劳动关系的解除，系因被申请人主动行使解除权而实现，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解除决定负有

举证责任。具体到本案，其一，依查明的事实表明，申请人 2023

年存在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情形，即 2023 年

绩效考核未达标的次数占据全年的半数。虽绩效考核系决定绩

效奖金发放与否及发放多少的依据，但绩效奖金的发放系基于

对劳动者工作表现的认可而支付的具有激励性质的报酬，故绩

效考核的结果实际系对劳动者在考核期间工作表现的评价。由

于申请人并无提供证据对绩效考核结果存在异议，故被申请人

对其作出的 2023 年各季度的绩效考核结果理应具有客观性及

有效性。其二，虽申请人 2023 年有两个季度未领取绩效奖金，

但被申请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具体参照标

准和依据，故无法证明其给予申请人 2023 年年度绩效考核不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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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评判结果具有充分的制度依据或合意约定，未能证实被申

请人所主张的申请人 2023 年年度考核不达标的事实。因此，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 2023 年度绩效考核 M-的结论缺乏有效

的可供参考的量化及细化标准，难以证明结论的有效性及成立。

其三，被申请人当庭自认存在多个考核级别，其作为制定考核

标准及等级的主体，对自身制定且施于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，

理应按规定内容执行且适用，由此方可证明制度的有效性及践

行性，从而以规章制度作为管理及约束员工的生效依据。既然

被申请人已规定考核级别 M 之下存在级别 I 和级别 F，其中级

别 F 为不达标，故申请人如若确实存在考核不达标的事实，被

申请人则应按照规定给予实际的考核级别。现被申请人并无按

照规定对申请人作出单位所认为的实际考核级别，加之如前所

述，在缺乏考核依据以证明年度绩效考核具体标准的情况下，

被申请人当庭对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所作之解释依据不足，本委

难以认可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 2023 年度考核级别

为 M-，尚未达到规定的不达标的级别 F，无法有效充分证实申

请人工作表现不胜任岗位要求的事实。其四，被申请人给予申

请人改进计划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，即

该周期系申请人改进工作表现、提升工作效能，争取达到被申

请人所要求的工作效果的期间。但被申请人在该期间尚未期满

的情况下，提前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，

实则剥夺了申请人在约定周期内的剩余期间提升工作表现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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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及权利，该解除行为亦属违反被申请人所作的给予改进期限

的承诺，系对双方合意的违背及对申请人权益的侵犯。加之劳

动关系解除的日期，距离改进期满之日尚有将近两周时间，申

请人并非完全失去进一步提升工作表现的时间机会及可能。综

上，本委认为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不胜任工作要求缺乏依据，

故其据此作出的解除决定依据不足，应属违法。另，申请人领

取的 2023 年奖金并不归属于离职前一年内的劳动报酬所得，此

实际系 2022 年的奖金，故在计算离职前一年月平均工资时应予

以剔除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

八十七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

偿金 36079.19 元[（9650 元+7238.1 元+9000 元+9000 元+9000

元+9000 元+10900 元+9000 元+8590.91 元+8858.57 元+9000 元

+9000 元）÷12 个月×2 个月×2 倍]。

三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累计工作年

限未满 10 年；2023 年已休 6 天带薪年休假。另查，被申请人

提供的年假制度载明工作满 1 年可享受 7 天。本委认为，根据

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三条之规定，申请人自 2023

年 4 月 27 日起方享有带薪年休假的权利。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

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十二条之规定，申请人于 2023 年

4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享有带薪年休假 4 天（249

天÷365 天×7 天，取整）；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19

日期间享有带薪年休假 1 天（79 天÷365 天×7 天，取整）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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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至 2024 年 3 月 19 日共享有带薪年

休假 5 天（4 天+1 天）。由于申请人在职期间已休 6 天带薪年休

假，故被申请人不存在需额外向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之义务。

因此，本委对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离职证明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人

出具离职证明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五十

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

十四条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、第

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参照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6079.19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

人出具离职证明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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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